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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善惡各有三人（Ａ） 

   善根善法 

   不善根不善法 

內容： 

 一、『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後時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餘有善

根而不斷絕，從此善根當復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淨法。…… 

 二、此人成就善法不善法。……後時滅善法，生不善法。……餘有善根而未斷絕，

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衰退法。…… 

 三、不見此人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此人惡不善法一向充滿，……身壞命終，必至惡

處。』 ──此不善三，善三反此可知  中二十七‧6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7〈林品 5〉（一一二）《阿奴波經》(CBETA, T01, no. 26, p. 

601, a21-29)： 

【按：亦参 A. VI. 62. Udaka】 

世尊告曰：「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

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

有善根而不斷絕，從此善根當復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猶如平旦日初出

時，闇滅明生。阿難！於意云何？日轉昇上，至于食時，闇已滅，明已生耶？」 

 

※參見《中阿含經》卷 27〈林品 5〉（一一二）《阿奴波經》(CBETA, T01, no. 26, p. 

601, b16-23)： 

【按：亦参 A. VI. 62. Udaka】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

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

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猶如下晡日垂沒時，明滅闇

生。阿難！於意云何？彼日已沒，明已滅，闇已生耶？」 

 



 

 

※參見《中阿含經》卷 27〈林品 5〉（一一二）《阿奴波經》(CBETA, T01, no. 26, p. 

601, c10-18)： 

【按：亦参 A. VI. 62. Udaka】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我不見此人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此人惡不善

法一向充滿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是此人身壞命終，必至惡

處，生地獄中。阿難！猶如種子，腐壞破剖，為風熱所傷，秋時不密藏，若彼居士，

非是良田，又不善治，便下種子，雨不隨時。阿難！於意云何？此種寧得轉增長

耶？」 

 

條目： 

七想（Ａ） 

內容： 

 『習無常想，習無常苦想，習苦無我想，習不淨想，習惡食想，習一切世間不可樂

想，習死想。』中二十八‧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三）《諸法本經》(CBETA, T01, no. 26, p. 

602, c17-29)： 

【按：亦参 A. VIII. 83. X.58. Mūlā.】 

「習出家學道心，習無常想，習無常苦想，習苦無我想，習不淨想，習惡食想，習一

切世間不可樂想，習死想。知世間好惡，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有，習如是想心。知

世間習、滅、味、患、出要如真，習如是想心。若比丘得習出家學道心者，得習無常

想，得習無常苦想，得習苦無我想，得習不淨想，得習惡食想，得習一切世間不可樂

想，得習死想。知世間好惡，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有，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

習、滅、味、患、出要如真，得習如是想心者，是謂比丘斷愛除結，正知正觀諸法

已，便得苦邊。」 

 

條目： 

為（Ａ） 

內容： 



 

 

『欲為諸法本，更樂為諸法和，覺為諸法來，思想為諸法有，念為諸法上主，定為諸

法前，慧為諸法上，解脫為諸法真，涅槃為諸法訖。』中二十八‧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三）《諸法本經》(CBETA, T01, no. 26, p. 

602, c2-17)： 

【按：亦参 A. VIII. 83. X.58. Mūl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異學來問汝等：『一切諸法以何為本？』汝等應當如是答

彼：『一切諸法以欲為本。』彼若復問：『以何為和？』當如是答：『以更樂為和。』彼

若復問：『以何為來？』當如是答：『以覺為來。』彼若復問：『以何為有？』當如是

答：『以思想為有。』彼若復問：『以何為上主？』當如是答：『以念為上主。』彼若復

問：『以何為前？』當如是答：『以定為前。』彼若復問：『以何為上？』當如是答：

『以慧為上。』彼若復問：『以何為真？』當如是答：『以解脫為真。』彼若復問：『以

何為訖？』當如是答：『以涅槃為訖。』是為，比丘！欲為諸法本，更樂為諸法和，覺

為諸法來，思想為諸法有，念為諸法上主，定為諸法前，慧為諸法上，解脫為諸法

真，涅槃為諸法訖。是故比丘當如是學。」 

 

條目： 

正觀（Ｓ） 

內容： 

 『知六更觸，知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謂比丘正觀』（下

有覺）中二十八‧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四）《優陀羅經》(CBETA, T01, no. 26, p. 

603, a17-b1)： 

【按：亦参 S. 35. 103. Uddaka.】 

「云何比丘正觀耶？比丘者，知六更觸，知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

如真，是謂比丘正觀也。云何比丘覺，比丘者，知三覺，知習、知滅、知味、知患、

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謂比丘覺。云何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比丘者，知

有愛滅，拔其根本，至竟不復生，是謂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癰者，謂此身

也。色麤四大，從父母生，飲食長養，衣被按摩，澡浴強忍，是無常法、壞法、散

法，是謂癰也。癰本者，謂三愛也。欲愛、色愛、無色愛，是謂癰本。癰一切漏者，



 

 

謂六更觸處也。眼漏視色，耳漏聞聲，鼻漏嗅香，舌漏嘗味，身漏覺觸，意漏知諸

法，是謂癰一切漏。」 

 

條目： 

癰本 

內容： 

『癰者，謂此身也。……癰本者，謂三愛也。欲愛、色愛、無色愛。……癰一切漏

者，謂六更觸處也。眼漏視色，……意漏知諸法。』中二十八‧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四）《優陀羅經》(CBETA, T01, no. 26, p. 

603, a17-b1)： 

【按：亦参 S. 35. 103. Uddaka.】 

「云何比丘正觀耶？比丘者，知六更觸，知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

如真，是謂比丘正觀也。云何比丘覺，比丘者，知三覺，知習、知滅、知味、知患、

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謂比丘覺。云何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比丘者，知

有愛滅，拔其根本，至竟不復生，是謂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癰者，謂此身

也。色麤四大，從父母生，飲食長養，衣被按摩，澡浴強忍，是無常法、壞法、散

法，是謂癰也。癰本者，謂三愛也。欲愛、色愛、無色愛，是謂癰本。癰一切漏者，

謂六更觸處也。眼漏視色，耳漏聞聲，鼻漏嗅香，舌漏嘗味，身漏覺觸，意漏知諸

法，是謂癰一切漏。」 

 

條目： 

佛之宗本 

內容： 

『若一切世間，……使不鬥諍，修習清淨梵行，捨離諂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

無想，是我宗本。』中二十八‧3；增七日品 10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五）《蜜丸喻經》(CBETA, T01, no. 26, p. 

603, b18-22)：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世尊答曰：「釋！若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使不鬪諍，修習

離欲清淨梵志，捨離諂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無想，是我宗本；說亦如是。」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5〈七日品 40〉（一〇）(CBETA, T02, no. 125, p. 743, a9-

23)：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我之所論，非天、龍、鬼神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復非住世。

我之所論，正謂斯耳。」 

是時，執杖釋種儼頭嘆吒已，便退而去。爾時，如來即從座起，還詣所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者，在彼園中坐，有執杖釋種來至我所，而問我言：『沙門

為作何等論？』吾報之曰：『我之所論，非天、世人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復非住世，

我之所論，正謂斯耳。』是時，執杖釋種聞此語已，便退而去。」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亦不著世，復非住世？」 

世尊告曰：「如我所論者，都不著世，如今於欲而得解脫，斷於釋種狐疑，無有眾想。

我之所論者，正謂此耳。」世尊作此語已，即起入室。」 

 

條目： 

惡法  七使 

內容： 

 『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鬥諍、憎嫉、諛諂、欺誑、妄

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中二十八‧3；增七日品 10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五）《蜜丸喻經》(CBETA, T01, no. 26, p. 

603, c12-16)：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世尊告曰：「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

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

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5〈七日品 40〉（一〇）(CBETA, T02, no. 125, p. 743, b14-

18)：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又如來言：『我不於中起染著心。』此是貪欲使，瞋恚、邪見、欲世間使，憍慢使，

疑使，無明使，或遇刀杖苦痛之報，與人鬪訟，起若干不善之行，起諸亂想，興不善

行。」 

 

條目： 

識流過程 

內容： 

『緣「眼」（六）及「色」，生「眼識」，三事共會，便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

「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別」。──

【增七日品 10（微異）】──出家因覺（受）『若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

「思」「想」修習。』中二十八‧3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五）《蜜丸喻經》(CBETA, T01, no. 26, p. 

604, b1-c11)：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緣眼及色，生眼識，三事共會，

便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

別。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此中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

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

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如是耳、鼻、舌、身緣

意及法，生意識，三事共會，便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

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別。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此中過去、未

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

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

苦邊。 

「諸賢！比丘者，除眼、除色、除眼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更

觸，有覺施設覺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是

處不然。如是耳、鼻、舌、身，除意、除法、除意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是處不



 

 

然。若不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

思想修習者，是處不然。 

「諸賢！比丘者，因眼、因色、因眼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必有此處。因施設更

觸，有覺施設覺者，必有此處。因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必有

此處。如是耳、鼻、舌、身，因意、因法、因意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必有此處。

因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必有此處。因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

者，必有此處。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若

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

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

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

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

持。」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5〈七日品 40〉（一〇）(CBETA, T02, no. 125, p. 743, b18-

28)： 

【按：亦参 M. 18. Madhupiṇḍika sutta.】 

「若眼見色而起識想，三事相因便有更樂，以有更樂便有痛，以有痛便有所覺，以有

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起若干種想著之念。耳聞聲、鼻嗅香、舌甞味、身更細

滑、意知法，而起識想，三事相因便有更樂，以有更樂便有痛，以有痛便有覺，以有

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於中起若干種想著之念。此是貪欲之使、瞋恚使、邪見

使、憍慢使、欲世間使、癡使、疑使，皆起刀杖之變，興若干種之變，不可稱計。」 

 

條目： 

在家所學（Ａ） 

內容： 

 三歸，不疑三寶、四諦，信戒聞施慧，受五戒。 中二十八‧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六）《瞿曇彌經》(CBETA, T01, no. 26, p. 

605, c14-28)： 

【按：亦参 A. VIII. 51. Gotamī, Vin. Culla-v X.I.】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瞿曇彌大愛多饒益我，謂母亡後，鞠養於我。

阿難！我亦多饒益於瞿曇彌大愛。所以者何？阿難！瞿曇彌大愛因我故，得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不疑三尊及苦、習、滅、道，成就於信，奉持禁戒，修學博聞，成就

布施而得智慧，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

言，離酒、斷酒。阿難！若使有人因人故，得歸佛、歸法、歸比丘僧，不疑三尊及

苦、習、滅、道，成就於信，奉持禁戒，修學博聞，成就布施而得智慧，離殺、斷

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酒、斷酒，阿難！

設使此人為供養彼人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諸生活具，至盡形壽，不得報恩。」 

 

條目： 

八尊師法（Ａ） 

內容： 

『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比丘尼半月半月往從比丘受教。……若住止處設無

比丘者，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比丘尼受夏坐訖，於兩部眾中，當請三事，求

見、聞、疑。……若比丘不聽比丘尼問者，比丘尼則不得問比丘經、律、阿毘曇，若

聽問者，比丘尼得問。……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比丘

尼若犯僧伽婆尸沙，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

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我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

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中二十八‧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六）《瞿曇彌經》(CBETA, T01, no. 26, p. 

605, c28-p. 606, b5)： 

【按：亦参 A. VIII. 51. Gotamī, Vin. Culla-v X.I.】 

「阿難！我今為女人施設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阿難！猶

如魚師及魚師弟子，深水作塢，為守護水，不令流出。如是，阿難！我今為女人說八

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云何為八？阿難！比丘尼當從比丘求

受具足。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一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半月半月往從比丘受教。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二尊師法，謂女人

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若住止處設無比丘者，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三尊

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受夏坐訖，於兩部眾中，當請三事，求見、聞、疑。阿難！我為女人

施設此第四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若比丘不聽比丘尼問者，比丘尼則不得問比丘經、律、阿毘曇，若聽問者，

比丘尼得問經、律、阿毘曇。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五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

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六

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阿難！我為女人施

設此第七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

叉手問訊。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

壽。 

「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阿難！若

瞿曇彌大愛奉持此八尊師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

尼。」 

 

條目： 

正法千年（Ａ） 

內容： 

 『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出家者，正法當住千年，今失五百歲，餘有五百

年。』中二十八‧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六）《瞿曇彌經》(CBETA, T01, no. 26, p. 

607, b4-15)： 

【按：亦参 A. VIII. 51. Gotamī, Vin. Culla-v X.I.】 

「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此日月有大如意

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於精進沙門威神之德猶不相及，況復死瘦異

學耶？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正法當住千

年，今失五百歲，餘有五百年。阿難！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事，



 

 

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

處。」 

 

條目： 

女人不得作五事（Ａ） 

內容： 

 『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作如來，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

處。』中二十八‧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8〈林品 5〉（一一六）《瞿曇彌經》(CBETA, T01, no. 26, p. 

607, b4-15)： 

【按：亦参 A. VIII. 51. Gotamī, Vin. Culla-v X.I.】 

「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此日月有大如意

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於精進沙門威神之德猶不相及，況復死瘦異

學耶？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正法當住千

年，今失五百歲，餘有五百年。阿難！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事，

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

處。」 

 

條目： 

在家無如來（Ａ） 

內容： 

中二十八‧4 

 

條目： 

病、老、死（Ａ） 

內容： 

 『我自有病法，不離於病，……如是觀已，因「不病起貢高」者，即便自滅。……

「少壯」，……「因壽起貢高」者，即便自滅。』中二十九‧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29〈大品 1〉（一一七）《柔軟經》 (CBETA, T01, no. 26, p. 607, 

c29-p. 608, a18)： 

【按：亦参 A. III. 38-39. sukhumāla sutta.】 

「我復憶昔時看田作人止息田上，往詣閻浮樹下，結跏趺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我作是念：『不多聞愚癡凡夫自有病法，不

離於病，見他人病，憎惡薄賤、不愛不喜，不自觀己。』我復作是念：『我自有病法，

不離於病，若我見他病而憎惡薄賤，不愛不喜者，我不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

觀已，因不病起貢高者，即便自滅。我復作是念：『不多聞愚癡凡夫自有老法，不離於

老，見他人老，憎惡薄賤，不愛不喜，不自觀己。』 

「我復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離於老，若我見他老而憎惡薄賤、不愛不喜者，我不

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觀已，若因壽起貢高者，即便自滅。不多聞愚癡凡夫為

不病貢高豪貴放逸，因欲生癡，不行梵行。不多聞愚癡凡夫為少壯貢高豪貴放逸，因

欲生癡，不行梵行。不多聞愚癡凡夫為壽貢高豪貴放逸，因欲生癡，不行梵行。」 


